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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基础研究类项目奖励类别及标准 

项目类别 奖励配套比例（%）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优秀青年

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 
10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后期资

助项目、中华外译项目、西部项目、特别委托项目 
50 

   

  

1

2  

表 2：学术论文奖励类别及标准 

奖励内容 奖励标准（万元） 

以第一单位第一作者在 Science、Nature、Cell发表学术论文 50 

在 Science、Nature、Cell上合作发表学术论文（作者与单位排名均为前四） 20 

以第一单位第一作者发表 Nature子刊且 IF>10或 PNAS 发表学术论文 20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 

SCI一区全文发表 2 

SCI二区全文发表 1 

SCI三区全文发表 0.8 

SCI四区全文发表 0.6 

EI（JA期刊文章） 0.1 

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2 

A&HCI（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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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 1 

《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求是》杂志 1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来源期刊 0.4 

扩展期刊 0.2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转载 3000字以上 

0.4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0.2 

注：1.SCI分区按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年度最新分类标准执行。 

2.论文多种收录或多次转载计分采取就高原则，奖励一次。 

 

  

ESI 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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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ESI高水平论文奖励类别及标准 

奖励类别 奖励内容 奖励标准（万元） 

ESI新增热点

论文 

在所属学科近 2年内发表的论文中，最近 2个月

内被引次数排名前 1‰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3 

ESI新增高被

引论文 

在所属学科近 10年内发表的论文中，被引次数排

名前 1％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1 

引用频次奖

励 
ESI热点论文和高被引论文 

被引频次每增加 1次，额外

奖励 0.1万元，每篇文章引

用频次奖励上限为 3万元。 

注：1.同一论文只能作为 ESI高被引论文或热点论文奖励标准奖励一次。 

2.已申请 ESI高被引论文成为热点论文，或被引频次增加，可申请补奖差额。 

3.我校为第二署名单位按奖励金额的 50%奖励，我校为第三署名单位及以后排

序不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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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学术著作类奖励类别及标准 

出版社类别 奖励标准（万元） 

A类出版社 1 

B类出版社 0.6 

注：1. A类、B类出版社分类参见《成都学院（成都大学）科技工作量管理办法》的

附件 2“出版社级别划分”。 

2. 学术著作需提交原件由学校组织专家审核认定。 

  

 

  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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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中国及港澳台地区授权发明专利奖励类别和标准 

          权利人类别 

专利类别 职务发明（万元） 

发    明 0.4 

表 6：涉外授权专利（PCT）奖励类别和标准 

         国家和地区 

专利类别 

美、加、日、韩及欧洲国家 

（职务发明）（万元） 

其他国家（职务发明） 

（万元） 

发    明 2 1 

实用新型（类似） 1 0.5 

工业品外观设计（类似） 0.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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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新药证书及临床批件奖励标准 

       内 容 

类 别 
新药证书（万元/件） 临床批件（万元/件） 

一类新药 10 5 

二类新药 8 4 

三类新药 5 3 

四类新药 3 2 

五类新药 2 1 

六类新药 1 0.5 

  100

6% 4%

  凡以我校作为完成单位获得的国家级、省部级奖

励，除相关部门的奖励外，学校予以表彰和奖励；同时，还对我

校组织申报高水平科技奖励的成果完成人给予奖励。奖励内容及

标准按表 8、表 9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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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政府奖奖励内容及标准 

获奖类别 奖励等级 奖励标准（万元） 

国家级奖励 

一等奖 

第一完成单位 300 

第二完成单位 200 

第三完成单位 100 

其他排名 50 

二等奖 

第一完成单位 200 

第二完成单位 100 

第三完成单位 50 

其他排名 20 

省部级奖励 

特等奖 第一完成单位 80 

一等奖 第一完成单位 30 

二等奖 第一完成单位 15 

三等奖 第一完成单位 8 

成都市奖励 一、二、三等奖 
按市政府奖励金额 1：1奖励 

（仅限第一完成单位） 

 

表 9：组织申报奖励内容及标准 

申报类别 奖励内容 奖励标准（万元） 

国家级奖励 
以第一完成单位组织申报国家奖，通过形式审查 10 

以第一完成单位组织申报国家奖，通过网络评审进入会议评审 30 

省部级奖励 

以第一完成单位组织申报省科学技术进步奖，通过形式审查 2 

以第一完成单位组织申报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及以上，通

过网络评审进入会议评审 
10 

以第一完成单位组织有效申报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0.2 

以第一完成单位组织申报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通过学校初

评，报送省社科联 
0.4 

表 8、表 9 说明： 

1. 完成单位排名以政府文件及获奖证书为准。 

2. 国家级奖励是指：由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3. 省部级奖励是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科学技术奖励，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中国专利金奖和中国专利优秀奖，或其他部委颁发的科学技术奖励。（由

科研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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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都市奖励是指：成都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5. 非我校第一完成单位的省部级获奖奖励，每下降 1个单位排名，奖励金额递减

50%。 

6. 非我校第一完成单位的国家级组织申报奖励，每下降 1个单位排名，奖励金额

递减 50%。 

7. 同一项目组织申报奖励、获奖奖励均不累积计算，采取就高不就低原则。 

8. 有效申报是指：申报成果通过省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办公室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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